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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社字〔2023〕6 号

各区市、高校社科联，市属社科学术社团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烟台市第 36 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工作的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成果范围

2018年1月1日以来，烟台市域内或此期间在烟工作的个人、

集体所取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，包括学术著作、学术论文、

调查报告、科普读物、教科书、工具书、学术译作、古籍整理和

注释等，未参加过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的成果，均可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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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。

参评成果需为具有国内统一刊号报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

（学术期刊 5000 字以上、报刊理论版 2000 字以上）；具有中国版

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号的学术著作；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并通

过鉴定的地市级以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；通过正规渠道上报取得

市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；被市级及以上党政

机关采用的调研报告和智库类成果(有原始规范性文件证明)；入

选山东社科论坛论文集的学术论文。

非连续出版的丛书，请在整套丛书出版后进行申报；阶段性

研究成果已经在烟台市社科奖评选中获奖的社科课题，不能再次

申报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1、申报数量与学科门类

每位作者（含集体作者）只能申报一项成果（与他人合作不

是首位的除外），每项成果只能申报一次，往年已参加过评选但落

选的成果不得再次申报。申报时，请按文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艺

术学、经济学、管理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应用与科普学科、交叉

学科等选择学科分组。申报材料提交后，申报者不得更改学科分

组。填报不准确者，评奖办有权进行调整。

2、申报材料

(1)成果原件。需提交著作、期刊、课题、调研报告、立项通

知书、成果鉴定材料、结项证书等原件(著作提交两本，丛书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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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套)。申报材料除支撑材料原件、课题结项证书、立项通知书、

成果鉴定材料、领导批示原件外，提交后均不退还，存档备查。

以少数民族语言公开出版的著作、公开发表学术论文，申报

时还应提交主要章节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翻译。以外文公开出版

的著作、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，申报时还应提交主要章节的中文

翻译、学术论文的全文中文翻译。

(2)身份证明。提交注明用途和联系方式的身份证复印件 1

份，A4 幅面，请勿装订。

(3)《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表》1 份，A4 幅面，请

勿装订。

(4)参加评审材料。请提交按照封面（注明作品题目和学科分

组）、申报作品简介、成果复印件、成果支撑材料顺序装订成册的

评审材料 1份，A4 幅面，左侧装订。

申报作品简介：从作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、主要内容、基本

观点、研究思路、研究方法、创新点等方面对申报作品进行介绍，

字数限 1500 字以内。

成果复印件：著作类作品提供图书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复印

件和 CIP 数据核字号验证查询结果；论文类成果提供期刊封面、

目录、论文内容的复印件；课题类成果提供课题结项证书、立项

通知书、结项报告、鉴定材料复印件、阶段性研究成果全文；调

研报告类成果提供调研报告、批示内容复印件；报刊类论文成果

提供报刊首页、出版页、论文全文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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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支撑材料：主要包括转载、引用、书评、消息、市级以

上党政领导批示、单位采用证明、科普类著作印数等(需提供有关

单位有效证明)。经市级以上机关或大型企业采用的文件、讲话稿、

方案等，需提供被采用成果的实物原件，并在所提供的原件中标

注被采用内容。外文类成果的检索证明，国外电子期刊发表的成

果 DOI 号码网上检索页等。电子媒体的转载、引用、评论等不纳

入支撑材料。

3、学术不端检测

对各类成果的文字复制比检测结果不作具体要求，建议提交

检测报告(全文标明引文)供评审专家参考。提供复制比检测报告

的，请在首页签名确认报告的真实性。

4、电子材料。以上材料 pdf 格式的电子版，由申报组织单

位汇总后提交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本次评选采取申报者向各管理单位申报、管理单位对申报者

进行申报资格审核和意识形态审查、管理单位集中报送材料、专

家会议评选、评委会审定、获奖作品公示、公布获奖作品的程序

进行。

1、申报

申报者向所在区市社科联，社科学术社团，高校、党校、社

科研究机构的社科成果管理部门，市级党政机关办公室进行申报。

市社科联不再接受个人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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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资格审核、材料审查

各管理单位对申报者进行资格审核，并组织人员对申报材料

进行意识形态审查，对通过审查的作品在《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

成果评审表》意识形态审查栏内加盖公章。市厅级以上党政领导

批示材料或者党政部门采纳文件需核对内容无误后在复印件上加

盖公章，否则视为无效。

3、集中报送材料

各管理单位填写《申报作品汇总表》后集中报送书面材料，

著作类成果需报送原件两份，其他类成果报送复印件。各类成果

原件请在管理单位留存备查，结果公布后返还申报者。《申报作品

汇总表》等电子版材料汇总后发至邮箱：ytskj@yt.shandong.cn。

4、申报时间、地址

请各管理单位于 2023 年 6月 30 日前将申报材料寄送至烟台

市芝罘区环山路 2号 7楼 718 房间烟台市社科联学会部，逾期不

再受理。

联系电话：6683286。

烟台市社会科学联合会

2023 年 5月 29 日

烟台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办公室 2023 年 5月 29日印发


